
对渣土运输车辆监管执法工作运行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县城管局会同公安、住建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

输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对进行对渣土车等运输

车辆遗撒、泄露物料等行为监督检查，并加强

道路污染的检查并对群众举报或镇上报的问题

进行核实。 

乡镇政府日常巡查发现道路污染

等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劝告制止，

并按规定上报相关部门处理，配

合做好执法相关工作。 

乡镇政府对辖区内主、次干道路进

行全面排查、做好记录情况。 

县城管局会同公安、住建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

输等部门制定监督管理计划。 

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 

责令立即清扫 
责令停止运输和

限期整改 

情 

节 

较 

轻 

的 

确认冲洗设施不

能正常运行，不

能确保扬尘物达

标的。 

及时通知乡镇政府协助做好相关工作，

加强巡查，防止道路污染的情况再次发

生。 

立案处罚，责令停

止运输。 
复查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运输。 



 


